《芒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在芒市已脱贫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新形势下，整合资金的用途、支持对象、政策目标等，亟需顺应新形势、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要求，与时俱进进行调整优化。根据财政部等11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云南省财政厅等11厅局《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21〕153号）、《德宏州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德财农〔2021〕9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芒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芒财发（2022）45号）。
二、修订主要内容
将原《办法》8章共32条修订为现在的8章共26条。分别对整合时限、整合资金的支持重点、整合资金使用范围、强化整合资金结转结余管理、项目资产后期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或补充。具体为：
（一）明确整合时限

2021-2023年，芒市延续整合试点政策。2024-2025年，整合试点政策实施范围调整至中央确定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确保平稳过渡。

（二）调整整合资金的支持重点
整合资金支持重点由“围绕培育和壮大贫困乡、村特色产业、改善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围绕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以工代赈、贷款贴息等方式，将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项目”调整为“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可以按规定将整合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畜牧生产、水利发展、林业改革发展、农田建设、农村综合改革、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垃圾污水治理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乡村旅游等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在整合资金范围内打通，统筹安排使用。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发展壮大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水利、交通、农产品仓储保鲜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将整合资金优先用于产业项目，2021年投入占比不低于50%，以后年度逐年提高。鼓励整合资金优先安排用于既有利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又有利于完成行业发展任务的项目，凝聚支持合力。”
（三）调整整合资金使用范围
整合资金使用范围由“应当围绕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坚持资金使用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资金的投向主要用于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等脱贫攻坚方面，重点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发展领域”调整为“在项目库内按轻重缓急原则优选项目，确定好重点项目和建设任务，统筹兼顾脱贫村和其他村、脱贫户和其他户”。
整合资金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以及偿还债务、垫资或回购、注资企业、设立基金、购买各类保险等。
（四）补充强化整合资金结转结余管理内容
要加快资金的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转结余的整合资金，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关于结转结佘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管理。年度预算执行中形成的整合资金结转结余，因规划滞后导致的，由具体规划部门承担责任; 因项目不成熟或未按期完工导致的，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因 资金下达不及时导致的，若属于资金分配计划提供不及时或未及时申报项目的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若属于其他情况的由资金管理部门承担责任;因项目验收不及时导致的，由验收牵头部门承担责任;因未收回部门已上报的项目结余资金导致的，由资金管理部门承担责任;除不可抗力外，其他情况导致的，一律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
（五）补充项目资产后期管理内容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按公益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到户类资产的类别分类定义、确权和管理。按资产类型分类管护，明确各方管护责任。资产需要移交的，按相关要求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三、《办法》出台的目的

《办法》的出台，为芒市进一步加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市提供制度保障。



